泥头车通告举报奖励审核领取
办理流程说明

一、举报人通过致电、书信、来访方式举报光明区泥头车车体不洁、污染道路违法线索，提交身份证（原件及正反两面复印件）及相关证据材料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承办部门受理，举报人要求答复的，应于受理举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。根据举报处理完毕后，15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处理结果。
三、举报人的意愿获得奖励，提出奖励要求，提交银行卡（正反两面复印件）给承办部门。
四、承办部门告知奖励结果，符合奖励的告知奖励等级、奖励金额，并进行审批程序；不符合奖励的说明理由。
五、举报人对奖励等级、奖励金额有异议的，可在收到奖励决定通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，向承办部门提出复核请求。
六、告知举报人复核结果。
七、举报人应当在被告知奖励决定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到光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办理领奖事宜，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奖励。逾期未领取且经催告仍未领取或者无法联系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奖励。
